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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林婉慈

電話：(02)23680816#239

傳真：(02)23673883

電子信箱：wantzu@moea.gov.tw

受文者：彰化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04月20日

發文字號：經企字第1090460192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JCS5510904601920.odt、JCS5610904601920.pdf)

主旨：「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

事業紓困振興辦法」，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9年4月20日

以經企字10904601920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

（含法規條文）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行政院109年4月17日院臺經字第1090012674號函辦

理。

正本：司法院秘書長、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行政院法規會、內政部、外交部、國防

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勞動

部、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僑務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國立故宮博物院、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海

洋委員會、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經濟部能源

局、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經濟部

礦務局、經濟部中區聯合服務中心、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

會、經濟部技術處、經濟部商業司、經濟部礦業司、經濟部會計處、經濟部法規

委員會、經濟部國際合作處、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經濟部南區聯合服務中心、金

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宜蘭縣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

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

府、花蓮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臺北市

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全國工業

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工業協進

會、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台灣中小

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

檔　　號:
保存年限:

1

1090136117

■■■■■■經濟暨綠能發展處■■■■■■■收文:109/04/20

■■■■■■■2 附件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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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省商業會、台灣省工業會、臺北市中小企業輔導服務中

心、基隆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桃園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新竹市中小企業服務

中心、新竹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宜蘭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花蓮縣中小企業服

務中心、南投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彰化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雲林縣中小企業

服務中心、嘉義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嘉義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高雄市中小企

業服務中心、屏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澎湖縣中小

企業服務中心、金門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中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南市中

小企業服務中心、苗栗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新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台北市

工業會、新北市工業會、基隆市工業會、宜蘭縣工業會、桃園市工業會、新竹市

工業會、新竹縣工業會、苗栗縣工業會、台中市工業會、臺中市總工業會、彰化

縣工業會、南投縣工業會、雲林縣工業會、嘉義市工業會、嘉義縣工業會、台南

市工業會、臺南市總工業會、高雄市總工業會、澎湖縣工業會、屏東縣工業會、

台東縣工業會、花蓮縣工業會、高雄市工業會、金門縣工業會、新北市商業會、

宜蘭縣商業會、基隆市商業會、桃園市商業會、新竹縣商業會、苗栗縣商業會、

屏東縣商業會、彰化縣商業會、花蓮縣商業會、南投縣商業會、澎湖縣商業會、

嘉義縣商業會、連江縣商業會、金門縣商業會、嘉義市商業會、台南市商業會、

台北市商業會、新竹市商業會、臺中市大臺中商業會、臺南市直轄市商業會、高

雄市新商業會、雲林縣商業會、台東縣商業會、臺中市商業會、中華民國全國商

圈總會、臺灣商圈產業觀光發展聯合總會

副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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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別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

營運困難之產業（以下簡稱受影響產業）如下： 

一、製造業。 

二、服務業。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產業。 

本辦法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

營運困難之事業（以下簡稱受影響事業），應符合

下列要件：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

登記之營利事業、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

記之營利事業，或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得

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起任連續二個

月之月平均或任一個月之營業額較一百零

九年內任一個月、一百零八年下半年之月

平均、一百零八年同期、一百零七年同期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期間之營業額減

少達百分之十五，經主管機關、受主管機

關委任、委託之機關（構）或金融機構認

定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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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所稱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事業

中，合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各款所列基準之

事業。 

本辦法所稱艱困事業，指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影響，而符合下列要件之事業： 

一、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

登記之營利事業，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

登記之營利事業。 

二、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起任連續二個

月之月平均或任一個月之營業額較一百零

九年內任一個月、一百零八年下半年之月

平均、一百零八年同期、一百零七年同期

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期間之營業額減

少達百分之五十。但主管機關得就特定產

業另定營業額減少之比例。 

第四條  為協助受影響產業、事業紓困、振興，主管機

關得推動下列措施： 

一、資金紓困。 

二、產業升級。 

三、數位轉型。 

四、消費促進。 

五、環境優化。 

六、出口拓銷及會展相關產業提振。 

七、人才培訓。 

八、水、電費減免、延長繳款期限或分期繳

款。 

九、其他紓困振興措施。 

第五條  為協助艱困事業，主管機關得推動薪資及營運

資金之補貼，其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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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薪資補貼：依艱困事業符合第三條第四項

第二款規定之時點，補貼其中華民國一百

零九年四月至六月至多三個月之員工薪

資，補貼額度以每位員工經常性薪資之百

分之四十計算之，且每位員工每月薪資補

貼額度以新臺幣二萬元為上限。 

二、營運資金補貼：依艱困事業員工人數乘以

新臺幣一萬元計算補貼額度，提供一次性

補貼。 

艱困事業於前項補貼期間至主管機關公告之期

間內，不得對員工實施減班休息、減薪或裁員等減

損員工權益之行為，亦不得解散、歇業或有其他主

管機關公告之情事。 

艱困事業有前項所定情事者，主管機關得撤銷

或廢止補貼，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款項。 

第六條  受影響事業於本辦法訂定發布日前已辦理之貸

款，得申請展延本金償還期限；原由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之貸

款，其展延期間第一年之保證手續費免予計收。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之前項貸款，主管機關得補

貼金融機構辦理利息減免。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

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

金機動利率計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二十

二萬元為上限。 

第七條  受影響事業所需之營運資金，金融機構得予貸

款，並由信保基金提供十成信用保證，其保證期間

免收保證手續費，由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營運資金貸款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

所或辦公場所之租金為限，以核給六個月薪資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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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租金總額為上限，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五百萬元。

貸款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

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計算。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第一項營運資金貸款之

利息，主管機關得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六個月，

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

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計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

以新臺幣五萬五千元為上限。 

受影響事業於營運資金利息補貼期間，不得對

員工實施減班休息、減薪或裁員等減損員工權益之

行為，亦不得解散、歇業或有其他主管機關公告之

情事。 

第八條  受影響事業所需之振興資金，金融機構得予貸

款，並由信保基金提供最低八成、最高九成之信用

保證，其保證期間免收保證手續費，由主管機關全

額負擔。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前項貸款額度，最高為

新臺幣一億五千萬元；非屬中小型事業之受影響事

業辦理前項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五億元。 

受影響事業負責人相同或互為配偶、具控制與

從屬或相互投資關係，或其他經金融機構或信保基

金核認有實質利害關係者，前項貸款額度應合併計

算。 

受影響事業中有稅籍登記且每月銷售額未達使

用統一發票標準之營利事業，貸款額度於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下，貸款利率在百分之一以下者，得由信

保基金提供十成信用保證，其保證期間免收保證手

續費，由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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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第一項及前項貸款之利

息，主管機關得予補貼。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貼

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計算，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二十二

萬元為上限。 

第九條  前四條及第十四條第七款之薪資補貼、營運資

金補貼、利息補貼及保費補貼，與其他政府機關所

定補助、補貼或津貼性質相同者，應擇一適用，不

得重複。 

第十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推動產業升級之

振興措施如下： 

一、運用既有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輔導計畫、協

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中小企業即時

技術輔導及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之機

制，擴大補助受影響產業或事業之家數或

金額，結合相關公、協會，協助受影響產

業或事業導入成熟技術、開發新技術或新

產品，促成事業留用研發人員，並提升技

術水準，蓄積成長動力。 

二、補助受影響事業，進行既有技術紮根或導

入新興科技，以留用既有研發人才，於一

年期程快速開發產品、製程所需之相關應

用技術。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三款規定推動數位轉型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協助餐飲業、零售業、公有市場及列管

夜市媒合外送或電商平台，由既有營運

模式切入數位通路，建立新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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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助餐飲業及零售業上架外送或電商平

台相關費用，協助業者擴大銷售管道。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四款規定推動消費促進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發行振興抵用券，提振消費者於餐飲

業、商圈、公有市場、列管夜市、觀光

工廠、藝文產業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項目之消費額度。 

二、補助消費折扣優惠，刺激內需消費，帶

動商家快速復甦。 

三、補助餐飲業、零售業、商圈、公有市場

及列管夜市等，辦理行銷活動。 

四、辦理餐飲業及零售業大型實體活動、網

路及國際行銷活動。 

第十三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五款規定推動環境優化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補助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之地板、路

面、排水、通風、採光、照明等衛生整

潔之基礎工程。 

二、協助商圈、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辦理環

境消毒。 

三、優化商圈、公有市場及列管夜市之場域

特色、提升空間舒適。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六款規定推動出口拓銷

及會展相關產業提振之紓困、振興措施如下： 

一、加強運用數位貿易及電子商務推廣國內

產品。 

二、擴大洽邀國外買主來臺觀展及採購。 



 7  

三、補助國外商務人士來臺參加會展活動後

之觀光旅遊，及國外企業來臺舉辦企業

會議與獎勵旅遊。 

四、加強宣傳國內外行銷活動，並傳達我國

管控疫情成效，增進國外買主來臺信

心。 

五、補助公、協會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參展團體於國際展覽建置產品主題館，

提升國際能見度。 

六、補助會展相關產業辦理會展活動所需之

一定成數費用。 

七、提供出口拓銷融資與保險之利息及保費

補貼。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依第四條第七款規定推動人才培訓

之振興措施如下： 

一、對製造業與相關技術服務業提供智慧機

械及數位轉型等在職培訓課程，並提供

在職員工參加課程之培訓津貼。 

二、對餐飲業、零售業、商圈、公有市場等

相關從業人員提供門市管理、顧客溝

通、食品衛生、產銷物流、營運管理、

數位行銷等培訓課程。 

三、對攤商(販)提供數位知識學習、經營理

念提升、商品陳列、優良市集觀摩等教

育訓練或相關活動。 

四、對會展相關產業提供培訓課程，並提供

在職員工參加課程之培訓津貼。 

第十六條  第四條第八款所定水、電費減免、延長繳款

期限或分期繳款措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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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用對象： 

(一)第三條第一項受影響產業用戶。 

(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該機

關委任、委託之機關（構）、團

體或金融機構認定之受影響產

業、事業或機構用戶。 

二、水、電費減免適用期間：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三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止。 

三、適用條件及級距： 

(一)已向國稅局申報營業稅者: 

1.級距一: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

一月起任連續二個月之月平均

或任一個月之營業額較一百零

九年內營業稅每期申報前任一

個月、一百零八年下半年之月

平均、一百零八年同期或一百

零七年同期減少達百分之十

五，未達百分之五十。 

2.級距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一月起任連續二個月之月平

均或任一個月之營業額較一百

零九年內營業稅每期申報前任

一個月、一百零八年下半年之

月平均、一百零八年同期或一

百零七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五十

以上。 

(二)無須向國稅局申報營業稅，且依農

業動力用電範圍及標準之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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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其級距以用電量依前目認定

基準認定之。 

(三)其他受影響產業用戶，由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適用之級

距。 

四、減免基準： 

(一)水費：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台水公司）工業用

水、商業用水、普通用水有開立

統一編號之用戶 

1.符合前款級距一者：每一水號

水費減免百分之十，每月減免

上限為新臺幣七千元。 

2.符合前款級距二者:每一水號水

費減免百分之三十，每月減免

上限為新臺幣二萬元。 

3.免收復水費：因受疫情影響致

暫停營業而停用之用戶，於中

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三十日前

申請復水，免收復水費。 

(二)電費： 

1.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台電公司）營業低壓用戶 

(1)符合前款級距一者：每一電

號電費減免百分之十，每月

減免上限為新臺幣十萬元。 

(2)符合前款級距二者：每一電

號電費減免百分之三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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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減免上限為新臺幣三十萬

元。 

2.台電公司高壓以上用戶 

(1)符合前款級距一者：申請暫

停部分契約容量，減收基本

電費，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六月三十日前申請恢復，免

收適用期間供電設備維持

費。但用戶無法配合申請暫

停部分契約容量，且屬百貨

商場等複合式經營型態之用

戶，並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者，每一電號電

費減免百分之十，每月減免

上限為新臺幣五十萬元。 

(2)符合前款級距二者：申請暫

停部分契約容量，減收基本

電費，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年

六月三十日前申請恢復，免

收適用期間供電設備維持

費；每一電號電費減免百分

之三十，每月減免上限為新

臺幣三百萬元。 

五、符合水、電費減免者，自用戶開始符合

適用級距之收費月份得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水費延長繳款期限：用水繳費由原

緩繳二個月延長至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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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低壓用戶電費延長繳費期限為

四個月；高壓以上用戶電費得向

台電公司當地區營業處申辦，當

期電費均分四期，每月繳付一

期。 

(三)水費、電費延長繳款期間均不計遲

付費用。 

依前項規定減免水、電費之用戶，如非實際

用水、用電或僅為實際用水、用電者之一，應將

其受減免之水、電費分配予該同一水號或電號用

戶之其他實際用水、用電者。 

第一項所需經費於核定預算內由主管機關負

擔。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為協助受影響事業辦理第六條至第

八條所定事項，得提供融資診斷輔導、諮詢及其

他相關服務。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得委由經理銀行或金融機構辦理第

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三項、第八條第五項或第

十四條第七款規定之利息或保費補貼作業。 

本辦法所定紓困、振興之審查作業事項，得

委託法人或團體辦理之。 

第十九條  承貸金融機構應確實完整保存補貼之相關資

料，主管機關得委由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監督補

貼撥款，並得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補貼作業情形，

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得偕同信保基金或經理銀行隨時派

員前往瞭解貸款運用情形，承貸金融機構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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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貸金融機構於辦理貸款展延、利息減免及

補貼、營運資金貸款及振興資金貸款貸放後，應

作成紀錄。 

申貸之受影響事業不得違反第七條第四項或

第九條規定，或未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變更貸款

用途。違反者，承貸金融機構應即收回貸款或補

貼之利息。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督導與執行授信措施，或承貸金融

機構及信保基金辦理第六條至第八條相關事項，

各經辦人員對非由於故意、重大過失或舞弊情事

所造成之呆帳，民營金融機構及信保基金之各級

承辦人員得免除相關行政及財務責任；主管機關

及公營金融機構之各級承辦人員得依審計法第七

十七條第一款規定免除全部之損害賠償責任，或

免除予以糾正之處置。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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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部
分規定及第十四點附件修正總說明 

 

經濟部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九條第三

項及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

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規定，於一百零九年三月十六日訂定發布經

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

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協助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取得紓困及振興所需資金。 

本次修正係為配合本辦法於一百零九年四月二十日修正發布，強化

資金紓困措施，爰擬具本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受影響事業之認定條件，協助受影響事業度過短期營運困境。

（修正規定第三點） 

二、明定本辦法發布日係指訂定發布日，以明確舊有貸款展延之認定時

點。（修正規定第五點） 

三、尊重受影響事業營運自主，將受影響事業於營運資金「貸款」期間，

修正為於「利息補貼」期間，不得對員工實施減班休息、減薪或裁

員等行為，及不得有解散、歇業等情事。（修正規定第六點） 

四、提高受影響事業中，中小型事業及非中小型事業申請振興資金貸款

之個別貸款額度上限，並規定除申請利息補貼限向同一金融機構辦

理外，不限申貸金融機構家數。另為避免授信浮濫，增訂受影響事

業負責人相同或互為配偶、具控制與從屬或相互投資關係，或其他

經金融機構或信保基金核認有實質利害關係者，其貸款額度應合併

計算。又為協助小規模營利事業順利融資，增訂小額貸款信用保證

及利息補貼規定。（修正規定第七點） 

五、配合修正第三點、第六點及增訂第七點第四款規定，修正第十四點

附件切結書內容，新增小額貸款選項，修正營業額比較基準、事業

檢附佐證資料及承諾事項。（修正第十四點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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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部
分規定及第十四點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適用對象如下： 

（一）本要點所定受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而發生營運困

難之事業（以下簡

稱受影響事業），

應符合下列要件： 

1、依法辦理公司

登記、商業登

記、有限合夥

登記之營利事

業、無上述登

記而有稅籍登

記 之 營 利 事

業，或依商業

登記法第五條

得免辦理登記

之 小 規 模 商

業。 

2、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一月

起任連續二個

月之月平均或

任一個月之營

業額較一百零

九年內任一個

月、一百零八

年下半年之月

平均、一百零

八年同期月平

均、一百零七

年同期月平均

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定之期

間之營業額減

少達百分之十

五，經本部、

受本部委任、

委 託 之 機 關

三、適用對象如下： 

（一）本要點所定受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而發生營運困

難之事業（以下簡

稱受影響事業），

應符合下列要件： 

1、依法辦理公司

登記、商業登

記、有限合夥

登記、稅籍登

記之本國營利

事業，或依商

業登記法第五

條得免辦理登

記之小規模商

業。 

2、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九年一月

起任連續二個

月，其平均營

業額較一百零

八年十二月以

前六個月或前

一年同期平均

營業額減少達

百分之十五，

經本部、受本

部委任、委託

之機關（構）

或金融機構認

定屬實。 

（二）本要點所稱受影

響中小型事業，

指 受 影 響 事 業

中，合於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第二

條各款所列基準

之事業。 

配合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

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三條第二項之修正，放寬

受影響事業之認定條件，

以協助受影響事業度過短

期營運困境，爰修正第一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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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或金融

機 構 認 定 屬

實。 

（二）本要點所稱受影

響中小型事業，

指 受 影 響 事 業

中，合於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第二

條各款所列基準

之事業。 

五、舊有貸款展延及利息

減免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於本辦

法訂定發布日前已

辦理之貸款，得申

請展延本金償還期

限(含寬限期)。 

(二)前款所定經承貸金

融機構同意展延之

貸款，如原由財團

法人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以下簡

稱信保基金）提供

信用保證，其展延

期間第一年之保證

手續費免向受影響

事業計收。 

(三)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之第一款貸款，本

部得補貼金融機構

辦理利息減免。補

貼期限最長一年，

補貼利率最高按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一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計算。如

承貸金融機構實際

減免利率未達補貼

利率上限者，依實

際減免利率補貼，

每家事業補貼金額

以新臺幣二十二萬

元為上限。 

五、舊有貸款展延及利息

減免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於本辦

法發布日前已辦理

之貸款，得申請展

延本金償還期限(含

寬限期)。 

(二)前款所定經承貸金

融機構同意展延之

貸款，如原由財團

法人中小企業信用

保證基金（以下簡

稱信保基金）提供

信用保證，其展延

期間第一年之保證

手續費免向受影響

事業計收。 

(三)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之第一款貸款，本

部得補貼金融機構

辦理利息減免。補

貼期限最長一年，

補貼利率最高按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一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計算。如

承貸金融機構實際

減免利率未達補貼

利率上限者，依實

際減免利率補貼，

每家事業補貼金額

以新臺幣二十二萬

元為上限。 

配合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

之修正，明定本辦法發布

日係指訂定發布日，亦即

一百零九年三月十二日，

以明確舊有貸款展延之認

定時點，爰修正第一款規

定。 

六、營運資金貸款及利息 六、營運資金貸款及利息 一、第三款、第五款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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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所需之

營運資金，金融機

構得予貸款，貸款

期限最長三年，含

寬限期最長一年。

貸放後承貸金融機

構得視受影響事業

實際需求予以展

延。本項營運資金

貸款限向同一承貸

金融機構申貸。 

(二 )前款營運資金貸

款，以支付員工薪

資及廠房、營業場

所或辦公場所之租

金為限。 

(三)貸款額度及利率如

下： 

1、員工薪資貸款額

度，按申貸前一

個月受影響事業

所有投保單位之

投保人數及實際

薪 資 總 額 核 給

之；如受影響事

業依勞工保險條

例規定，得免參

加勞工保險者，

其員工薪資貸款

額度，按申貸前

一個月實際薪資

給付人數及薪資

給 付 總 額 核 給

之，最高以核給

六個月薪資總額

為上限。 

2、租金貸款額度，

按申貸前一個月

受影響事業實際

支付廠房、營業

場所或辦公場所

租金核給之，最

高以核給六個月

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所需之

營運資金，金融機

構得予貸款，貸款

期限最長三年，含

寬限期最長一年。

貸放後承貸金融機

構得視受影響事業

實際需求予以展

延。本項營運資金

貸款限向同一承貸

金融機構申貸。 

(二 )前款營運資金貸

款，以支付員工薪

資及廠房、營業場

所或辦公場所之租

金為限。 

(三)貸款額度及利率如

下： 

1、員工薪資貸款額

度，按申貸前一

個月受影響事業

所有投保單位之

投保人數及實際

薪 資 總 額 核 給

之；如受影響事

業依勞工保險條

例規定，得免參

加勞工保險者，

其員工薪資貸款

額度，按申貸前

一個月實際薪資

給付人數及薪資

給 付 總 額 核 給

之，最高以核給

六個月薪資總額

為上限。 

2、租金貸款額度，

按申貸前一個月

受影響事業實際

支付廠房、營業

場所或辦公場所

租金核給之，最

高以核給六個月

文字修正。 

二、營運資金貸款用途為

支 付 員 工 薪資 及 廠

房、營業場所或辦公

場所之租金，屬週轉

性質，原規定受影響

事業於貸款期間不得

減薪或裁員，惟貸款

期間可長達三年，利

息 補 貼 最 長僅 六 個

月，影響申貸事業之

營運。為尊重受影響

事業營運自主，協助

其順利營運，爰配合

本辦法第七條第四項

規定修正，修正第六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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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金 總 額 為 上

限。 

3、每家受影響事業

前兩目貸款額度

總計最高為新臺

幣五百萬元，得

分次申請，惟不

得循環動用。 

4、貸款利率最高按

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二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率

加 百 分 之 一 計

算。 

(四)第一款所定經承貸

金融機構核貸之營

運資金貸款，必要

時得由承貸金融機

構依信保基金規定

移送信用保證，保

證成數十成，保證

期間之保證手續費

免向受影響事業計

收，由本部全額負

擔。 

(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辦理第一款營運資

金貸款之利息，本

部得予補貼。補貼

期限最長六個月，

補貼利率最高按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二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加百分之

一計算。如承貸金

融機構實際核貸利

率未達補貼利率上

限者，依實際核貸

利率補貼，每家事

業補貼金額以新臺

幣五萬五千元為上

限。 

(六)受影響事業於營運

資金利息補貼期

租 金 總 額 為 上

限。 

3、每家受影響事業

前兩目貸款額度

總計最高為新臺

幣五百萬元，得

分次申請，惟不

得循環動用。 

4、貸款利率最高按

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二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率

加 百 分 之 一 計

息。 

(四)第一款所定經承貸

金融機構核貸之營

運資金貸款，必要

時得由承貸金融機

構依信保基金規定

移送信用保證，保

證成數十成，保證

期間之保證手續費

免向受影響事業計

收，由本部全額負

擔。 

(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辦理第一款營運資

金貸款之利息，本

部得予補貼。補貼

期限最長六個月，

補貼利率最高按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二年期定期儲金

機動利率加百分之

一補貼受影響事

業。如承貸金融機

構實際核貸利率未

達補貼利率上限

者，依實際核貸利

率補貼，每家事業

補貼金額以新臺幣

五萬五千元為上

限。 

(六)受影響事業於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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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不得對員工實

施減班休息、減薪

或裁員等減損員工

權益之行為，亦不

得解散、歇業或有

其他主管機關公告

之情事。 

資金貸款期間，不

得減薪或裁員。 

七、振興資金貸款及利息

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所需之

振興資金，金融機

構得予貸款，貸款

期限最長三年，含

寬限期最長一年。

貸放後承貸金融機

構得視受影響事業

實際需求予以展

延。 

(二)貸款額度如下： 

1、受影響中小型事

業辦理前款貸款

額度，最高為新

臺幣一億五千萬

元。 

2、非屬中小型事業

之受影響事業辦

理 前 款 貸款 額

度，最高為新臺

幣五億元。 

3、貸款額度得分次

申請，惟不得循

環動用。 

4、受影響事業負責

人相同或互為配

偶、具控制與從

屬或相互投資關

係，或其他經金

融機構或信保基

金核認有實質利

害關係者，第一

目、第二目貸款

額 度 應 合併 計

算。 

(三)第一款所定經承貸

七、振興資金貸款及利息

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所需之

振興資金，金融機

構得予貸款，貸款

期限最長三年，含

寬限期最長一年。

貸放後承貸金融機

構得視受影響 事業

實際需求予以展

延。本項振興資金

貸款限向同一承貸

金融機構申貸。 

(二)貸款額度如下： 

1、受影響中小型事

業貸款額度最高

新 臺 幣 二 千 萬

元。 

2、受影響之非中小

型事業（規模超

過中小企業認定

標準第二條各款

所列基準者）貸

款額度最高新臺

幣八千萬元。 

3、貸款額度得分次

申請，惟不得循

環動用。 

(三)第一款所定經承貸

金融機構核貸之振

興資金貸款，必要

時得由承貸金融機

構依信保基金規定

移送信用保證，保

證成數最低八成，

最高九成，保證期

間之保證手續費免

一、配合提高受影響事業

得申請振興貸款之貸

款額度，除申請利息

補貼限向同一金融機

構辦理外，不限申貸

金融機構家數，爰刪

除第一款相關文字，

並移列至增訂第六款

中規定。 

二、配合本辦法第八條新

增第二項規定，擴大

對於受影響事業之協

助，爰修正第二款第

一目、第二目之貸款

額度，受影響中小型

事業辦理振興貸款額

度自最高新臺幣二千

萬元提高至一億五千

萬元；非屬中小型事

業之受影響事業辦理

振興貸款額度，自最

高新臺幣八千萬元提

高至五億元。 

三、配合本辦法第八條新

增第三項規定，增訂

第二款第四目，規定

振興貸款額度應合併

計算之情形。 

四、為協助小規模營利事

業於受疫情影響期間

順利融資，配合本辦

法 第 八 條 第 四 項 修

正，新增第四款，增

訂小額貸款信用保證

及利息補貼規定。 

五、第五款明定受影響中

小型事業辦理振興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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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核貸之振

興資金貸款，必要

時得由承貸金融機

構依信保基金規定

移送信用保證，保

證成數最低八成，

最高九成，保證期

間之保證手續費免

向受影響事業計

收， 由本部全額負

擔。 

(四)受影響事業中有稅

籍登記且每月銷售

額未達使用統一發

票標準之營利事

業，貸款額度於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

下，貸款利率在百

分之一以下者，必

要時得由承貸金融

機構依信保基金規

定移送信用保證，

保證成數十成，保

證期間之保證手續

費免向該營利事業

計收，由本部全額

負擔。 

(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辦理第一款及前款

貸款之利息，本部

得予補貼。補貼期

限最長一年，補貼

利率最高按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二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

利率計算。如承貸

金融機構實際核貸

利率未達補貼利率

上限者，依實際核

貸利率補貼，每家

事業補貼金額以新

臺幣二十二萬元為

上限。 

(六)申請振興資金貸款

向受影響事業計

收，由本部全額負

擔。 

(四)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之第一款貸款利

息，本部得予補

貼。補貼期限最長

一年，補貼利率最

高按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二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率補

貼受影響事業。如

承貸金融機構實際

核貸利率未達補貼

利率上限者，依實

際核貸利率補貼，

每家事業補貼金額

以新臺幣二十二萬

元為上限。 

款及小額貸款之利息

補貼應合併計算，每

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

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

限 。 文字 並酌 作 修

正。 

六、增訂第六款。明定應

向同一承貸金融機構

辦理之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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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息補貼、申請

小額貸款之利息補

貼或同時申請二種

貸款之利息補貼，

限向同一承貸金融

機構辦理。 

十、受影響中小型事業申

請利息補貼應備文件

如下： 

(一)申請第五點第三款

所定利息減免補

貼，應檢具受影響

證明文件、受影響

前貸款餘額及合意

展延文件。 

(二)申請第六點第五款

及第七點第五款所

定利息補貼，應檢

具受影響證明文

件。 

(三)符合本要點規定之

切結書。 

十、受影響中小型事業申

請利息補貼應備文件

如下： 

(一)申請第五點第三款

所定利息減免補

貼，應檢具受影響

證明文件、受影響

前貸款餘額及合意

展延文件。 

(二)申請第六點第五款

及第七點第四款所

定利息補貼，應檢

具受影響證明文

件。 

(三)符合本要點規定之

切結書。 

配合第七點新增第四款，

原第四款移列第五款，爰

修正第二款規定。 

十一、承貸金融機構請領

第五點第三款、第六

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

五款所定利息補貼作

業程序如下： 

(一)承貸金融機構總機

構應於每月十五日

前，彙整轄下分支

機構前一個月請款

資料，按月填具利

息補貼清冊，向經

理銀行申請利息補

貼。 

(二)第五點第三款所定

利息補貼之計算期

間及方式：每筆第

一次利息補貼計算

期間由合意展延日

至前款所定申請日

前一個月底止，嗣

後按月申請各計息

期間之利息餘額。 

十一、承貸金融機構請領

第五點第三款、第六

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

四款所定利息補貼作

業程序如下： 

(一)承貸金融機構總機

構應於每月十五日

前，彙整轄下分支

機構前一個月請款

資料，按月填具利

息補貼清冊，向經

理銀行申請利息補

貼。 

(二)第五點第三款所定

利息補貼之計算期

間及方式：每筆第

一次利息補貼計算

期間由合意展延日

至前款所定申請日

前一個月底止，嗣

後按月申請各計息

期間之利息餘額。 

配合第七點新增第四款，

原第四款移列第五款，爰

修正本點序文及第三款規

定。 



9 
 

(三)第六點第五款及第

七點第五款所定利

息補貼之計算期間

及方式：每筆第一

次利息補貼計算期

間由貸款利息起算

日至第一款所定申

請 日 前 一 個 月 底

止，嗣後按月申請

各計息期間之利息

餘額。 

(三)第六點第五款及第

七點第四款所定利

息補貼之計算期間

及方式：每筆第一

次利息補貼計算期

間由貸款利息起算

日至第一款所定申

請 日 前 一 個 月 底

止，嗣後按月申請

各計息期間之利息

餘額。 

十二、承貸金融機構如發

現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於知悉後通知經理

銀行，承貸金融機構

並應自事實發生日起

停止核計第五點第三

款、第六點第五款及

第七點第五款所定利

息補貼；受影響中小

型事業已溢領利息補

貼者，應由承貸金融

機構向受影響中小型

事業追回後歸還： 

(一 )停業、歇業、解

散、撤銷或廢止登

記。 

(二)提供不實、偽造或

變造之文件。 

(三)除取得本要點所定

補貼外，另取得其

他政府機關辦理性

質相同之補貼。 

(四)違反第六點第六款

規定。 

(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提前償還第五點至

第七點所定貸款。 

十二、承貸金融機構如發

現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於知悉後通知經理

銀行，承貸金融機構

並應自事實發生日起

停止核計第五點第三

款、第六點第五款及

第七點第四款所定利

息補貼；受影響中小

型事業已溢領利息補

貼者，應由承貸金融

機構向受影響中小型

事業追回後歸還： 

(一 )停業、歇業、解

散、撤銷或廢止登

記。 

(二)提供不實、偽造或

變造之文件。 

(三)除取得本要點所定

補貼外，另取得其

他政府機關辦理性

質相同之補貼。 

(四)違反第六點第六款

規定。 

(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

提前償還第五點至

第七點所定貸款。 

配合第七點新增第四款，

原第四款移列第五款，爰

修正本點序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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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點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切結書 

一、本事業因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

生營運困難，茲申

請： 

□舊有貸款展延 

□營運資金(員工薪資

及租金)貸款 

□振興資金貸款 

□振興資金-小額貸款 

二、本事業(以下擇一勾

選) 

□109年__月至__月連

續2個月之月平均營

業額為____仟元；

或 

□109年__月營業額為

________仟元， 

較(以下擇一勾選) 

□109年   月營業

額    仟元，減

少    %。 

□108年下半年之月

平均營業額      

仟元，減少        

%。 

□108年同期月平均

營業額     仟

元 ， 減 少     

%。 

□107年同期月平均

營業額     仟

元 ， 減 少    

%。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之期間之營業額

減少達15%。 

( 說

明：         ） 

三、本事業檢附佐證資料: 

1.營業人銷售額與

切結書 

一、本事業因受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

生營運困難，茲申

請： 

□舊有貸款展延 

□營運資金(員工薪

資及租金)貸款 

□振興資金貸款 

二、本事業 109年   至   

月連續2個月，其平均

營業額為         仟

元較 

□108年7-12月平均

營業額_____仟元，

減少    %。 

□108年同期平均營

業額__ ___仟元，

減少    %。 

三、本事業檢附佐證資料: 

1.營業稅申報書 

2.財務報表(會

計師簽證報告

報稅報表自編

報表) 

3.資金往來明細

(銀行存摺 

對帳單 送貨

單   其 他

______) 

4.經濟部委託輔導

單位開立證明 

5.其他證明文件

(說明:______) 

四、本事業聲明依據「經

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

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

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

作業要點」規定，提

供真實資料且未重複

一、配合本要點第七點新

增第四款規定，增訂

小額貸款申請項目，

修正第一點。 

二、為協助受影響事業度

過短期營運困境，放

寬受影響事業之認定

條件，爰配合本要點

第三點第一款第二目

之修正，修正第二

點。 

三、修正第三點，將「營

業稅申報書」改為全

稱「營業人銷售額與

稅額申報書」；增加

「發票明細表」作為

資金往來明細佐證資

料之一。 

四、配合本要點第六點第

六款之修正，修正第

五點規定。 

五、第七點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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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申報書 

2.財務報表(會計

師簽證報告報稅

報表自編報表) 

3.資金往來明細(

銀行存摺 對帳

單 送貨單 發

票明細表 其他

____) 

4.經濟部委託輔導

單位開立證明 

5.其他證明文件 

(說明:________) 

四、本事業聲明依據「經

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

運困難事業資金紓困

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

作業要點」規定，提

供真實資料且未重複

申請其他同性質之專

案利息補貼。 

五、本事業承諾於營運資

金利息補貼期間，不

得對員工實施減班休

息、減薪或裁員等減

損員工權益之行為，

亦不得解散、歇業或

有其他主管機關公告

之情事；並於利息補

貼期間按月提供承貸

金融機構其員工投保

名冊及實際薪資撥款

清冊等。 

六、本事業承諾，主管機

關得偕同信保基金、

經理銀行或承貸銀行

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貸

款運用情形，本事業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七、本事業若有不實情

事，願承擔所有法律

責任，並繳回已領取

申請其他同性質之專

案利息補貼。 

五、本事業承諾於營運資

金貸款期間不減薪及

裁員；並於利息補貼

期間按月提供承貸金

融機構其員工投保名

冊及實際薪資撥款清

冊等。 

六、本事業承諾，主管機

關得偕同信保基金、

經理銀行或承貸銀行

隨時派員前往瞭解貸

款運用情形，本事業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七、本事業若有不實情

事，願承擔所有法律

責任，並繳回已領取

之所有優惠。 

此致       

金融機構:                   

申請事業： 

        負 責 人： 

      (請蓋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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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優惠。 

此致       

金融機構:                   

申請事業： 

負 責 人：  

          (請蓋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一、本事業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茲申請： 

□舊有貸款展延 

□營運資金(員工薪資及租金)貸款 

□振興資金貸款 

□振興資金-小額貸款 

二、本事業(以下擇一勾選) 

    □109 年    至    月連續 2 個月之月平均營業額為___________仟元；或

□109年_____月營業額為____________仟元， 

   較(以下擇一勾選) 

      □109年_____月營業額__________仟元，減少______%。  

      □108年下半年之月平均營業額__________仟元，減少______%。 

      □108年同期月平均營業額           仟元，減少_______%。 

      □107年同期月平均營業額           仟元，減少_______%。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期間之營業額減少達 15%。(說明：_____________) 

三、本事業檢附佐證資料: 

1.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2.財務報表(會計師簽證報告報稅報表自編報表) 

3.資金往來明細(銀行存摺 對帳單 送貨單發票明細表 

    其他____________) 

4.經濟部委託輔導單位開立證明 

5.其他證明文件(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事業聲明依據「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事業

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規定，提供真實資料且未重複申

請其他同性質之專案利息補貼。 

 五、本事業承諾於營運資金貸款利息補貼期間，不得對員工實施減班休息、減薪

或裁員等減損員工權益之行為，亦不得解散、歇業或有其他主管機關公告之

情事；並於利息補貼期間按月提供承貸金融機構其員工投保名冊及實際薪資

撥款清冊等。 

六、本事業承諾，主管機關得偕同信保基金、經理銀行或承貸銀行隨時派員前往  

瞭解貸款運用情形，本事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七、本事業若有不實情事，願承擔所有法律責任，並繳回已領取之優惠。 

 

此致          金融機構:                       

 

申請事業： 

                      負 責 人：  

                      (請蓋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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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
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部
分規定及第十四點附件修正規定 

三、適用對象如下： 

(一)本要點所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之事業

（以下簡稱受影響事業），應符合下列要件： 

1、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有限合夥登記之營利事業、

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或依商業登記法第

五條得免辦理登記之小規模商業。 

2、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起任連續二個月之月平均或任

一個月之營業額較一百零九年內任一個月、一百零八年下

半年之月平均、一百零八年同期月平均、一百零七年同期

月平均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期間之營業額減少達百分

之十五，經本部、受本部委任、委託之機關（構）或金融

機構認定屬實。 

(二)本要點所稱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指受影響事業中，合於中小企

業認定標準第二條各款所列基準之事業。 

五、舊有貸款展延及利息減免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於本辦法訂定發布日前已辦理之貸款，得申請展延

本金償還期限(含寬限期)。 

(二)前款所定經承貸金融機構同意展延之貸款，如原由財團法人中

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以下簡稱信保基金）提供信用保證，其

展延期間第一年之保證手續費免向受影響事業計收。 

(三)受影響中小型事業之第一款貸款，本部得補貼金融機構辦理利

息減免。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一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如承貸金融機構實際減

免利率未達補貼利率上限者，依實際減免利率補貼，每家事業

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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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運資金貸款及利息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所需之營運資金，金融機構得予貸款，貸款期限最

長三年，含寬限期最長一年。貸放後承貸金融機構得視受影響

事業實際需求予以展延。本項營運資金貸款限向同一承貸金融

機構申貸。 

(二)前款營運資金貸款，以支付員工薪資及廠房、營業場所或辦公

場所之租金為限。 

(三)貸款額度及利率如下： 

1、員工薪資貸款額度，按申貸前一個月受影響事業所有投保

單位之投保人數及實際薪資總額核給之；如受影響事業依

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得免參加勞工保險者，其員工薪資貸

款額度，按申貸前一個月實際薪資給付人數及薪資給付總

額核給之，最高以核給六個月薪資總額為上限。 

2、租金貸款額度，按申貸前一個月受影響事業實際支付廠

房、營業場所或辦公場所租金核給之，最高以核給六個月

租金總額為上限。 

3、每家受影響事業前兩目貸款額度總計最高為新臺幣五百萬

元，得分次申請，惟不得循環動用。 

4、貸款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

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計算。 

(四)第一款所定經承貸金融機構核貸之營運資金貸款，必要時得由

承貸金融機構依信保基金規定移送信用保證，保證成數十成，

保證期間之保證手續費免向受影響事業計收，由本部全額負

擔。 

(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第一款營運資金貸款之利息，本部得予

補貼。補貼期限最長六個月，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

限公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百分之一計算。如承貸金融

機構實際核貸利率未達補貼利率上限者，依實際核貸利率補

貼，每家事業補貼金額以新臺幣五萬五千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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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影響事業於營運資金利息補貼期間，不得對員工實施減班休

息、減薪或裁員等減損員工權益之行為，亦不得解散、歇業或

有其他主管機關公告之情事。 

七、振興資金貸款及利息補貼規定如下： 

(一)受影響事業所需之振興資金，金融機構得予貸款，貸款期限最

長三年，含寬限期最長一年。貸放後承貸金融機構得視受影響

事業實際需求予以展延。 

(二)貸款額度如下： 

1、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前款貸款額度，最高為新臺幣一億

五千萬元。 

2、非屬中小型事業之受影響事業辦理前款貸款額度，最高為

新臺幣五億元。 

3、貸款額度得分次申請，惟不得循環動用。 

4、受影響事業負責人相同或互為配偶、具控制與從屬或相互

投資關係，或其他經金融機構或信保基金核認有實質利害

關係者，第一目、第二目貸款額度應合併計算。 

(三)第一款所定經承貸金融機構核貸之振興資金貸款，必要時得由

承貸金融機構依信保基金規定移送信用保證，保證成數最低八

成，最高九成，保證期間之保證手續費免向受影響事業計收，

由本部全額負擔。 

(四)受影響事業中有稅籍登記且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

之營利事業，貸款額度於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貸款利率在百

分之一以下者，必要時得由承貸金融機構依信保基金規定移送

信用保證，保證成數十成，保證期間之保證手續費免向該營利

事業計收，由本部全額負擔。 

(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辦理第一款及前款貸款之利息，本部得予補

貼。補貼期限最長一年，補貼利率最高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二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計算。如承貸金融機構實際核貸利

率未達補貼利率上限者，依實際核貸利率補貼，每家事業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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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以新臺幣二十二萬元為上限。 

(六)申請振興資金貸款之利息補貼、申請小額貸款之利息補貼或同

時申請二種貸款之利息補貼，限向同一承貸金融機構辦理。 

十、受影響中小型事業申請利息補貼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第五點第三款所定利息減免補貼，應檢具受影響證明文

件、受影響前貸款餘額及合意展延文件。 

(二)申請第六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五款所定利息補貼，應檢具受影

響證明文件。 

(三)符合本要點規定之切結書。 

十一、承貸金融機構請領第五點第三款、第六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五款

所定利息補貼作業程序如下： 

   (一)承貸金融機構總機構應於每月十五日前，彙整轄下分支機

構前一個月請款資料，按月填具利息補貼清冊，向經理銀

行申請利息補貼。 

   (二)第五點第三款所定利息補貼之計算期間及方式：每筆第一

次利息補貼計算期間由合意展延日至前款所定申請日前一

個月底止，嗣後按月申請各計息期間之利息餘額。 

   (三)第六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五款所定利息補貼之計算期間及

方式：每筆第一次利息補貼計算期間由貸款利息起算日至

第一款所定申請日前一個月底止，嗣後按月申請各計息期

間之利息餘額。 

十二、承貸金融機構如發現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

知悉後通知經理銀行，承貸金融機構並應自事實發生日起停止核

計第五點第三款、第六點第五款及第七點第五款所定利息補貼；

受影響中小型事業已溢領利息補貼者，應由承貸金融機構向受影

響中小型事業追回後歸還： 

(一)停業、歇業、解散、撤銷或廢止登記。 

(二)提供不實、偽造或變造之文件。 

(三)除取得本要點所定補貼外，另取得其他政府機關辦理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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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補貼。 

(四)違反第六點第六款規定。 

(五)受影響中小型事業提前償還第五點至第七點所定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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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黃玉鈴

電話：(02)23686858分機305

傳真：(02)23677601

電子信箱：hyling@moea.gov.tw

受文者：彰化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04月20日

發文字號：經企字第109046018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請抽換附件) (JCS2510904601880.pdf、JCS2610904601880.odt、

JCS2710904601880.pdf、JCS7910904601880.pdf)

主旨：修正「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

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部分規定及

第14點附件，並自中華民國109年3月16日生效。

說明：檢附修正「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

困難事業資金紓困振興貸款及利息補貼作業要點」部分規

定及第14點附件，總說明、對照表及發布令影本各1份。

正本：經濟部所屬各行政機關、經濟部所屬各幕僚單位【不含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副本：行政院暨所屬各部會行總處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政策規劃組,法規通報專責人

員)、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全國各縣市政府、臺北市中小企業輔導服務中

心、基隆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桃園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新竹市中小企業服務

中心、新竹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宜蘭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花蓮縣中小企業服

務中心、南投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彰化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雲林縣中小企業

服務中心、嘉義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嘉義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高雄市中小企

業服務中心、屏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東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澎湖縣中小

企業服務中心、金門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中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臺南市中

小企業服務中心、苗栗縣中小企業服務中心、新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台北市

工業會、新北市工業會、基隆市工業會、宜蘭縣工業會、桃園市工業會、新竹市

工業會、新竹縣工業會、苗栗縣工業會、台中市工業會、臺中市總工業會、彰化

縣工業會、南投縣工業會、雲林縣工業會、嘉義市工業會、嘉義縣工業會、台南

市工業會、臺南市總工業會、高雄市總工業會、澎湖縣工業會、屏東縣工業會、

台東縣工業會、花蓮縣工業會、高雄市工業會、金門縣工業會、台灣省工業會、

新北市商業會、宜蘭縣商業會、基隆市商業會、桃園市商業會、新竹縣商業會、

苗栗縣商業會、屏東縣商業會、彰化縣商業會、花蓮縣商業會、南投縣商業會、

澎湖縣商業會、嘉義縣商業會、連江縣商業會、金門縣商業會、嘉義市商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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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台南市商業會、台北市商業會、新竹市商業會、臺中市大臺中商業會、臺南市直

轄市商業會、高雄市新商業會、雲林縣商業會、台東縣商業會、臺中市商業會、

台灣省商業會、臺灣銀行、臺灣土地銀行、華南商業銀行、彰化商業銀行、第一

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花旗(台灣)商業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

富邦商業銀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玉山商業銀行、凱基商業銀行、中國輸出入

銀行、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元大商業銀行、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三信商業銀行、板信商業銀行、安泰商業銀行、永豐商業銀行、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陽信商業銀行、華泰商業銀行、台中商業銀行、高雄銀行、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瑞興商業銀行、匯豐(台灣)商業銀行、星展(台灣)商業銀

行、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嘉義市第三信用合作社、金門縣信用合作社、台南第

三信用合作社、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全國農業金庫、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

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創新創業總會、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王道商業銀

行﹝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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